附件3

重大疾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申报指南

2018年度重大疾病防治专项拟针对呼吸系统疾病、血液疾病、生殖健康相关疾病、老年常见疾病、青少年常见眼科疾病等重大疾病进行研究，主要支持以下几个方向：
1．呼吸系统疾病防治技术研究
研究内容：重点支持肺癌、支气管癌、慢性阻塞性肺疾病、哮喘病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早期诊断、预防、早期治疗技术研究；相关疾病的临床诊疗技术、策略及评价研究；以及相关疾病的精准医疗技术研究。
2．血液疾病防治技术研究
研究内容：重点支持急性白血病、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、再生障碍性贫血、多发性骨髓瘤、淋巴瘤等重大血液系统疾病的早期诊断、预防、早期治疗技术研究；相关疾病的临床诊疗技术、策略及评价及优化研究；相关疾病的精准医疗技术研究。
3．生殖健康及出生缺陷疾病防治技术研究
研究内容：重点支持多囊卵巢综合症、复发性流产、生殖道感染、子宫内膜增生性病变等生殖健康疾病和遗传性疾病、功能异常等新生儿出生缺陷及常见病的早期识别、早期诊断、早期治疗技术和防治策略研究，以及相关疾病的精准医疗技术研究。
4．老年常见疾病防控技术研究
研究内容：重点支持脑卒中、神经退行性疾病、老年认知功能障碍等老年人常见疾病的危险因素早期识别、早期诊断、早期治疗技术研究；相关疾病的临床诊疗技术、策略及评价及优化研究以及相关疾病的精准医疗技术研究。
5．青少年常见眼科疾病防治研究
研究内容：重点支持青少年屈光不正、弱视、斜视等常见眼科疾病的早期筛查、诊断、早期治疗技术及流行病学研究；以及常见眼科病的交叉学科精准医疗策略研究。
申报要求：
（1）申报项目应符合指南要求研究方向；
（2）申请单位应为天津市内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各类医疗机构；
（3）申请人和申请团队在所申报研究方向须至少有5年以上临床经验和临床病例资料的积累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4）每个项目申请资助资金额度为50—100万，各单位在申请项目资助资金时，要统筹考虑自筹资金与申请资助资金的数量和比例。项目资助资金额一般不超过总资金的50%；
（5）项目在完成时，须建立早期诊断和预警的综合诊断指标体系，建立规范化诊疗方案或对现有方案进行优化，形成相关疾病的早期诊断、预防、治疗策略；
（6）项目研究若涉及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、医学伦理和人类遗传资源采集、收集、买卖、出口、出境等活动，须遵照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》和《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》相关规定执行。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，要遵守国家实验动物管理的法律、法规、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，使用合格实验动物，在合格设施内进行动物实验，保证实验过程合法，实验结果真实、有效，并通过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审查。申报本专项则视为同意本条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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